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教中心和高水平

人才高地建设，促进粤港澳高校联盟（下称“联盟”）的专业

联盟高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提升专业联盟在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科研合作等领域的工作成效，结合工作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以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估专业联盟的工作情况，

为资源分配、激励措施提供依据。 

第二条  考核评价对象为已成立的全部专业联盟。 

第二章 考核评价组织和程序 

第三条  联盟秘书处为考核评价执行单位，负责组织

实施专业联盟考核评价工作。考核评价工作每年组织开展

一次。 

第四条  专业联盟考核评价工作按照以下程序开展： 

（一）联盟秘书处发布年度考核工作通知； 

（二）专业联盟根据通知要求开展自评，并将相关佐

证材料提交至联盟秘书处； 

（三）联盟秘书处结合专业联盟自评结果及相关佐证

材料，对专业联盟的年度工作进行复核，形成考核评价初

步结果； 

（四）联盟秘书处将考核评价初步结果报联盟理事会

审议，审议通过后形成考核评价最终结果； 

（五）联盟秘书处将考核评价最终结果公布； 



（六）如考核评价工作中出现考核不合格、异议等特

殊情况，由联盟秘书处提请联盟理事会审议，并将审议结

果反馈至专业联盟。 

第三章 考核评价内容、结果及运用 

第五条  专业联盟考核评价内容包括专业联盟内部管

理体制建设（协议及章程、内部沟通机制、工作计划与总

结、资源整合与合作规模）和合作成果（特色活动、活动

频次、活动成效、品牌建设与宣传）两大方面，具体考核

评价指标见附件。 

第六条  专业联盟考核评价结果将作为专业联盟年度

评优和下一年度联盟项目经费资助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对年度考核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专业联盟，联

盟秘书处有权责令其限期整改。对连续三次年度考核评价结

果均为不合格的专业联盟，联盟秘书处将上报联盟理事会审

议，并建议作退出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7 月 1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第九条  本办法由联盟秘书处负责解释。 

 

附件：粤港澳高校联盟专业联盟考核评价指标 

     



附件 

 

 

 

一、专业联盟内部管理体制建设（50 分） 

（一）签署合作协议及制定章程（20 分） 

考察专业联盟是否签署可行并在有效期内的合作协议，是

否制定了完善的章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包括成员新增与退出机

制、决策程序、财务管理规定等。 

（二）内部沟通机制（10 分） 

考察专业联盟是否建立合理的内部沟通机制，如定期召开

理事会会议或委员会会议或工作会议（以会议纪要为依据）；是

否建设内部信息沟通平台（如邮件列表、即时通讯群组等），以

保证成员之间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三）工作计划与总结（10 分） 

考察专业联盟是否制定了详细的年度工作计划，并按要求

向联盟秘书处提交相关总结材料（每年提交 1 次工作计划+1 次

工作总结），接受联盟理事会监督。 

（四）资源整合与合作规模（10 分） 

考察专业联盟的成员数量，如 3-5 个成员，得 5 分；6-9 个

成员，得 8 分；10 个及以上成员，得 10 分。 

 



二、 合作成果（50 分） 

（一）特色活动/项目（20 分） 

考察专业联盟是否开展特色活动或项目（如共同建立的科

研平台、共同承担的科研项目、开展的常态化品牌活动等）。具

体根据活动或项目的数量进行评估，如 1-2 项，得 5 分；3-4 项，

得 10 分；5-7 项，得 15 分；8 项及以上，得 20 分。 

（二）活动频次（10 分） 

考察专业联盟主办学术/业务交流活动的次数。每年举办 1-

2 场活动，得 5 分；3-4 场活动，得 8 分；5 场及以上，得 10 分。 

（三）活动成效（10 分） 

考察专业联盟主办学术/业务交流活动的规模以及推动产出

的学术成果等成效。 

（四）联盟品牌建设与宣传（10 分） 

考察专业联盟在媒体宣传、网站建设、社交媒体运营等方面

的工作成效，是否及时报道联盟的重要活动，并向联盟秘书处

投稿等。 


